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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席公司秘書辭任

及

授權代表變更

鳳凰醫療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柯永基先生（「柯先生」）因彼於

本公司職責之變動，已提出辭任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之辭呈，並將不再擔任香港聯合交易

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3.05條項下之本公司授權代表及香港

法例第 622章公司條例（「公司條例」）第 16部項下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之授權代表，由

2015年2月2日起生效。柯先生將繼續擔任本公司之副總經理。

柯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之間並無意見分歧，且並無有關彼辭任之事宜須提請聯交所及本

公司股東垂注。

於柯先生辭任後，本公司另一名聯席公司秘書黃國雄先生（「黃先生」）將調任為本公司之公

司秘書，彼符合上市規則第8.17條有關公司秘書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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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欣然宣佈，黃先生已獲委任取代柯先生擔任上市規則第 3.05條項下之本公司授權代

表，由 2015年 2月 2日起生效。上市規則項下之另一名授權代表江天帆先生仍維持不變。黃

先生將繼續擔任公司條例第16部項下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之授權代表。

董事會謹此就柯先生於任內對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致以衷心謝意。

承董事會命

鳳凰醫療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梁洪澤

香港，2015年2月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梁洪澤先生、徐捷女士、張曉丹先生、徐澤昌先生及江天帆先生；
非執行董事楊輝生先生及芮偉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國光先生、程紅女士、王冰先生及孫建華先生。

– 2 –


